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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支付宝合作开展电子发票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12月2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瑞宏科技有限公司与支付宝（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城市服务合作协议》，双方就共同合作开展【城市服务】

业务达成协议，现就有关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披露如下： 

一、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瑞宏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城市服务”为乙方支付宝钱包客户端内为用户提供的便民服务，甲方为乙方用

户提供通过客户端进行电子发票的查询、业务预约等业务。 

（二）甲方主要的权利义务 

1、甲方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系统开发工作，并实现与乙方系统的对接；甲方在授

权范围内与乙方联合开展营销活动。 

2、甲方向乙方提供协议约定的技术支持，负责系统的稳定性，确保电子发票及

时准确地查验。 

（三）乙方主要的权利义务 

1、乙方负责向使用支付宝钱包客户端的乙方用户提供本协议约定的城市服务。 

2、乙方承诺对城市服务开通后的推广宣传配给相关的推广资源，具体内容、形

式双方协商确定。 

（四）协议的生效、终止 

本协议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18年11月1日。本协议到期前双方均未

提出书面异议的，本协议自动顺延一年，顺延次数不限。 



二、此次合作对电子发票业务的影响 

此次双方开展“城市服务”电子发票项目合作，其目的是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

便捷的电子发票查询服务，扩大电子发票业务的使用范围，因此，此次合作对于瑞宏

网电子发票业务的推广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此次签署的合作协议未涉及服务收费事

宜，因此上述合作项目短期内不会对本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带来直接影响，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3日  




